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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文件
烟汽职院字〔2020〕23 号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关于印发《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
外聘兼职教师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系部、处室：

现将《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外聘兼职教师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
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

2020 年 4 月 2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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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外聘兼职教师管理办法
（试 行）

为进一步优化学院师资队伍结构，提升双师素质建设水平，

完善外聘兼职教师聘用与管理，实现专兼职教师优势互补, 提升

学院办学实力，根据《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

案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19〕4 号）、《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整省推进

提质培优建设职业教育创新发展高地的意见》（鲁政发〔2020〕3

号）、《山东省高等职业学校专业兼职教师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鲁

教人发〔2013〕）8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结合学院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聘用范围

（一）特聘专家：是指学术造诣较深，能为学院教学、科研

等工作提供指导，或完成临时性（项目性）工作任务的高层次人

才。

（二）客座教授：是指来自高等院校、政府机关、事业单位

等相关专业的专家、教授，以及具有丰富经验的专业技术人才，

能定期来学院进行学术交流、承担教学指导及科研指导的人员。

（三）产业导师（产业教授）：是指来自行业企业生产管理一

线，能为学院专业建设、课程开发、任务校验、师资培训等方面

承担相关工作任务、提供发展与改革咨询的人员。

（四）兼课教师：是指承担学院课程教学任务的非学院合同

用工人员，包括在企事业单位任职同时兼职来学院授课，以及退

休后返聘授课的人员。

二、聘用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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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遵守党和国家的法律、方针和政策,热爱党和国家的教

育事业，具有强烈的事业心、责任感和良好的敬业精神。

（二）遵守学院规章制度，热爱职业教育教学工作，熟悉职

业教育教学规律和特点，掌握职业教育基本理论和专业基本技能，

教书育人，为人师表。

（三）身体健康，无生理或心理疾病。原则上外聘兼职教师

的年龄不超过 60 周岁，高级职称者年龄不超过 65 周岁。

（四）外聘兼职教师专业条件

1.特聘专家：应获得过省部级以上人才计划支持或省级以上

教学荣誉称号，或是省级以上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，或享受

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，或是行业内具有较高影响力的专家或具有

专长的能工巧匠。

2.客座教授：应为国内外知名教授、专家、学者，或在重要

科研院所、党政机关、企事业等单位取得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或担

任领导职务，或者享有较高学术声誉的专业人才。

3.产业导师（产业教授）：应具有较强的教育教学能力，具有

本专业岗位 5 年以上生产管理实践经验。

（1）产业教授：应符合《关于开展山东省高校产业教授选聘

工作的通知》（鲁教人字〔2018〕3 号）规定的选聘条件，通过山

东省教育厅评选并发文公布。

（2）产业导师：应来自行业企业生产管理一线，能够承担校

外专业带头人，在学院专业建设、课程开发、任务校验、师资培

训等方面承担相关工作任务，同时满足下列条件之一：市级及以

上技术能手；市级及以上首席技师；国家级一类大赛二等奖或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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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一类大赛一等奖获得者；市级及以上行业主管部门的中层以上

技术干部；大中型企业或高新技术企业的中层技术骨干。

4.兼课教师：应具有教师资格证或在本行业、本领域、本专

业岗位具有长期的工作经历，具有承担相关课程教学任务的业务

能力和实践经历，熟悉教学特点，掌握了一定的教学方法。原则

上应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（职称）或者具备技师及以上等

级的职业资格证书。

三、聘用程序

（一）聘用系部根据专业建设需要和师资配备情况，申请外

聘兼职教师计划，经组织人事处、教务处审核后，对外聘兼职教

师人选进行面试评价，择优聘用，提出聘用意见，报学院批准。

（二）聘用系部应对外聘兼职教师授课前进行教学培训，提

供必要的图书资料和教学设备，为外聘兼职教师完成教学或科研

任务创造便利条件。

四、聘用待遇

（一）特聘专家、客座教授的待遇标准原则上按照《烟台市

市直机关培训费管理办法》的有关标准执行，根据年度来学院指

导或工作的时间、任务完成情况支付；以项目任务进行聘任的，

采取一事一议的方式，按照不高于上述讲课费的标准约定报酬标

准，并根据任务完成情况支付报酬。

（二）产业导师（产业教授）的待遇标准，其中产业教授按

照双方协议确定；产业导师根据其资质情况参照兼职教师课时费

标准的 1－2 倍确定。

（三）兼课教师课时费由各聘用系部根据其完成的具体教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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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量，按课时量计发薪酬，专业技术职务（职称）发放标准为：

正高级 70 元/节；副高级、高级技师均为 60 元/节；中级、技师

均为 50 元/节。

五、外聘兼职教师管理

（一）聘用系部要加强对外聘兼职教师的管理，要与在职教

师同等管理，做好外聘兼职教师的思想政治工作；外聘兼职教师

要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学院规章制度。

（二）聘用系部负责建立和管理外聘兼职教师的业务档案，

进行教学培训、考核等工作。

（三）教务处对外聘兼职教师的教学工作及教学质量进行检

查和分析，了解掌握外聘兼职教师的授课情况，及时发现和处理

其在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，保证教学质量。

附件：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外聘兼职教师登记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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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外聘兼职教师登记表
姓名 性别

民族 出生年月

政治面貌 毕业院校

所学专业 毕业时间

工作单位 职务

电话 邮箱

专业技术职

务/职（执）

业资格

教师资格

证书

主要工作经历：

主要业绩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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聘用系部审核意见：

签字（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
教务处审核意见：

签字（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
人事处审核意见：

签字（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
学院审批意见：

（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
备注：附兼职教师的学历、学位、专业技术职务和主要成果

证书复印件，原件由组织人事处、教务处审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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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办公室 2020 年 4 月 29 日印发


